
1

計畫審查評分項目表 112.11.06 修訂

1. 計畫是否符合「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作業要點」第二點規

定。

2. 計畫內容是否符合頁數規定（一年期 25 頁，多年期 40 頁），超過頁數不予

審查。

一、計畫主持人部分（20%）（5 頁為限）

1. 申請人近 5 年課程教學經驗與成果，如相關開設課程、學生學習表現、相關教材建構或

發表、教學評鑑回饋等，並請說明上述教學相關成果與本計畫之關聯。

2. 年資未滿 5 年之新進教師，請說明任教後之課程教學經驗與問題之聯結。

3. 申請大學社會責任（USR）專案者，須增敘申請人的社會、社區或在地參與經歷與本計

畫之關聯；申請人若獲「USR 計畫」經費補助，應自我揭露「USR 計畫」與本「USR 專

案」之差異性。

4. 申請技術實作專案者，須增敘申請人將知識或技術轉化為實務或實作的經歷與本計畫之

關聯。

※協同主持人之計畫任務描述（不計分）

二、計畫執行內容部分（80%）

（一）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動機

▪ 若有協同主持人，須於此處說明協同主持人工作任務。

（二）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研究主題及目的

▪ 若為延續性計畫，須於此處明列過去執行計畫與本次計畫之差異。

（三）文獻探討

（四）教學設計與規劃

（五）研究設計與執行規劃

（六）預期完成工作項目與成果

（七）參考文獻

（八）附件

三、人力、經費編列部分（不計分）

人力及經費編列之合理性及妥適性

四、研究倫理相關文件（不計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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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於計畫申請時，請先自行判定是否屬人體研究法所規範之標的，並以此作為計畫

執行前是否需檢附倫理審查文件之參酌。若經審查後判定須檢附者，仍應於計畫執行前送合

格之研究倫理審查單位審查，並檢附審查通過之核准文件才可執行計畫。

另外，若自行判定或審查後判定無須檢附研究倫理審查核准文件者，因研究計畫涉及以

個人或群體為對象，使用介入、互動之方法，或使用可資識別特定當事人之資料，而進行與

該個人或群體有關之系統性調查或專業學科之知識性探索活動，仍須於計畫執行前檢附研

究參與者招募方式及告知同意內容之相關文件。

計畫申請人自行判定「應檢附研究倫理審查核准文件」參考原則：

1. 涉及「從事取得、調查、分析、運用人體檢體或個人之生物行為、生理、心理、遺傳、醫

學等有關資訊」之研究（《人體研究法》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）；

2. 研究對象涉及原住民、孕婦、身心障礙者、未成年人或收容人（《人體研究法》第 12 至

15 條、衛署醫字 1020270485 號、衛部醫字第 1030013183 號）。

※研究倫理審查初步判定參考原則：

一、 符合以下項目之一，應判定為人體研究，送審研究倫理（IRB/REC）並取得核准函：

1. 除了學生之外，涉及第三方之資料（病患、病歷、病患的檢查數據、實習現場、臨

床技巧等)。

2. 有生理資料：因教學實踐計畫而需要蒐集學生或他人之生理資訊（體育／體能測量

數據、體檢、影像、生理訊號、MRI、眼動儀、彼此抽血等）。

3. 心理資訊：焦慮、情緒、壓力等。

二、 以下項目雖不涉及人體研究，仍建議送審研究倫理（IRB/REC）並取得核准函：

1. 教學方法研究，以常規教學與新課程內容進行比較，研究設計區分實驗組、對照組

之研究計畫。

2. 未來投稿之期刊會要求提供研究倫理（IRB/REC）核准證明者。

申請人於計畫申請時自行認定，若涉及以原住民為目的之人體研究計畫，應於計畫執行

前檢附相關核准文件。

申請人於計畫申請時自行認定，若涉及動物實驗，計畫執行前應送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

委員會或小組審查核准通過，確保計畫符合動物實驗倫理「替代」（Replace）、「減量」

（Reduce）及「精緻化」（Refine）之 3R 精神，將實驗設計最佳化。


